
嘉峪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嘉发改能源发 E2021〕 99号

嘉峪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省发改委
《关于组织申报甘肃省

“
十四五
”
电力源网荷

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首批试点项目的
通知》的通知

酒钢 (集团)公司:

现将省发改委 《关于组织申报甘肃省
“
十四五
”
电力源网荷

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首批试点项目的通知》 (甘发改能源

E2021〕 258号 )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试点项目相关要求,抓紧

委托编制试点项目实施方案,并于 2022年 1月 14日 前报送市发

改委,我委将统一汇总上报省发改委集中评估。

联系方式:能源科  0937-6312403

邮  箱: jygnyka126.c。m



附件:省发改委 《关于组织申报甘肃省
“
十四五
”电力源网

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首批试点项目的通知》

嘉峪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年 1|2月 20 日

嘉峪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
-2-

2021年 12月 20日 印发



甘肃省发展和政革委员会

甘发改能源函〔2021〕 258号

关于组织申报甘肃省
“
十四五
”
电力源网荷储

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首批试点

项目的通知

各市州发展改革委、能源局`兰州新区经发局,省电力公司:

按照国家能源局综合司《,关于推进 2021年度电力源网

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,我委会

同有关方面拟启动
“
十四五
”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

补首批试点项目(以下简称
“一体化
”
项目)规划实施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电力多能互补试点项目

由各地结合
“
光伏+” 综合利用行动、新能源电站升级

改造行动和沙漠、戈壁、荒漠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等工作

自行组织,纳入全省新能源建设规划建设范围统一管理;项

目规划应就近、打捆,项 目布局宜相对集中,与公网电力系

统的连接方式简单清晰,不降低存量电源参与系统调节能

力。

二、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项目



(一 )实施方案编制要求

1、 以市 (州 )为单位,每个市 (州 )最多上报 2个源

网荷储一体化试点项目,原则上项目应在 2023年 内全部建

成投产。

2、 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项目应优先落实电力消纳负荷 ,

源、网、储项目应与负荷项目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投

产;利用存量负荷的,要严格落实国家对新能源消纳电量和

占比要求,并开展对大电网调节支撑需求效果分析,尽量减

少对大电网调峰支撑需求;承诺的增量电力消纳负荷未建成

的,配套建设的源、网、储项目不得并网。

3、 支持存量燃煤自各电厂电量替代和工业园区、大型

生产企业、大数据中心、可再生能源供暖等领域新能源电力

绿色直供电示范项目建设;负荷为增量且配套电源项目电力

电量可全部由增量负荷消纳的项目优先纳入支持范围,项 目

建成后电源项目所发电量不得上网;支持规模化风光 (水、

火)储用输一体化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研究和示范应用。

4、 试点项目应力求物理界面与调控关系清晰,划 出与

大电网的物理分界面,可通过组织虚拟电厂等一体化聚合模

式参与电网运行和市场化交易。

5、 项目实施方案应附项目建设联合体 (如组建联合体 )、

源网荷储投资方协议、承诺函和地方政府承诺函。

6、 每家企业 (包括独资、控股、参股等方式)仅可参

与1个市 (州 )1个试点项目申报,参与多个项目申报的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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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企业参与的所有项目和项目所在地所有申报项目一律不

纳入评审范围。

(二 )工作节奏安排

1、 项目实施方案编制阶段 (2021年 12月 中旬一2022年

1月 15日 )。 请各地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 《关

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
(发改能源规 E2021〕 280号 )和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《关于

报送
“
十四五
”
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、《关于推进 2021年度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

再推广
”
的节奏,认真组织相关单位按项目编制电力源网荷

储一体化试点项目建设方案,由各地发展改革委 (能源局、

经发局)统=汇
总上报我委。

2、 项回实施方案评审阶段 (2022年 1月 中旬一2022年 1

月 31日 )。 各地项目汇总上报我委后,我委将会同有关方面

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实施方案进行集中评估,必

要时开展现场评估,届时请各地做好评估准备和配合工作。

3、 项目纳视实施阶段 (2022年 2月一2022年 12月 )。

项日集中评估嗬,我委将会同甘肃能源监管办等相关方面,

结合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意见,研究确定将具各实施条件的

项目纳入我省
“
十四五
”电力发展规划试点项目启动实施,

纳规试点项目原则上应于2022年 6月底全部开工建设,2023

年底全部建成投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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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项目滚动调整阶段 (2022年 12月 )。 对于已纳规项

目,因故无法全部建成投产或未启动建设的,我委将结合国

家对后续批次 f‘一体化
”
项目工作要求,研究论证后进行滚

动调整;因承诺负荷未落实或未达到承诺标准等原因造成项

目无法实施的,取消项目试点资格,后续批次 “上体~化”项

目不再考虑项目所在地和项目实施相关企业。

(联系人:陈龙 0931-8929183

0
乙

=4-

电厂转为自各电厂;储能项目建设模式
`源
网荷储△体化项

目电力负荷要考虑多元化,原则上不推荐储能项目建设模

式、电力负荷类似的多个项目同时纳入试点范围;无成熟项

目的市 (州 )可不参加此次申报。

附件: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推进 2021年度电力源网

荷储△体化和多

/′
'7玎

抄送:甘肃能源监管办。



2021∶年i)变

展ill作

的通知

各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)能源局,有关省 (自 治区、直辖市 )

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,各派出机构:

按照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电力源网

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》 (发 改能源规
(2021〕 280号 )(以下简称 《意见》)、 《国家能源局综
合司关于报送

“
十四五
”
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

展工作方案的通知》 (以下简称 《通知》)相关要求,为指

导各地有序推动 2021年度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

项目(以下简称
“一体化
”
项目)规划实施,积极探索

“
一体

化
”
项目发展路径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费任主体

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是组织推进电源开发地点与消纳

市场均属于本省 (区、市)的
“一体化
”
项目责任主体,应

会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组织相关电源、电网、用电企业及

咨询机构开展项目及实施方案的分类论证、评估筛选、建设

实施、显艮踪监测等工作。

鹘 家 畿 |亏奋|暴: 蠲



二、顼目要求

(一 )严 守
“r体化”项目要求底线。坚持以消纳为导

向,藿力提升利用效率分强化自主调峰、自我消纳,兼颐开

发和利用,充分落实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,确保符合绿色低

碳发展方向,竖持燕缘思维,统簿发展和安全,充分评估各

类资全风险”∷确确应对策略,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适秆i—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
ˉ

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应充分挖掘和释放生产侧、氵离

费侧调节潜力,重点通过引导用户积极性,最大化调动
(或

发挥)负荷侧调节响应能力|)加强源网荷储多向互动; 电力

多能互补项目应强化电源侧灵活调节作用,在不降低存量电

源参与系统调节能力的前提下,重点通过挖掘配套电源的调

峰潜力,激发存量龟源调节积极性与潜力,优化配篮增量调

节性电源或储能,进雨实现各类电源互济互补。

(二 )突出 “下体化0l项 目阶段特点。在合理范围内:

电力源网特储一体化顼豳可巍过组织虚拟电厂等一体化聚

合模式参与电网难行种市樨交易,力求物理界面与
调挥关羚

清晰,戈刂出与大哲网的物理分界面;电力多能互补项目应就

近、打捆,项 目布局宜相对集中-与 电力系统的连接方式简

单清晰,以此充分发挥规模化开发优势、有效衔接各类电源

建设进度、实现各类龟源出力特性内部互补6

(三 )把握 “一体化
”项国推进节奏。按照

“
优化存量

资源配置氵扩大优胰增蠹供给
”的原则,优先实施存鐾燃煤

自备电厂电囊替代、风光水火 (储 )一体化提升,“蠹入两

出”适度就近打捆新能源。按照
“
先试点,再推广

”的节饕,
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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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各省 (区、市)试点开展的
‘|一体化
”
项国增量电

源并网容量应在本省 (区、市)电力规划、可再生能源发展

规划内统筹平衡,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扩大推进规模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积极开展方案论证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制定

“
一体化
”
项目管理办法,明确新能源电量比篮、对系统调

节能力影响等关键指标,组织发电企业、电网企业、具备资

质的研究咨询单位开展
“
一体化
”
哪甲寒牌方案的研

究论证

和编制工作 (研究报告内容锟蛞但不阝良于系统消纳能力分|| ||     |    |

析、接入系统方案、经济效益分拼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影响

分析等 )。 通过深入调研“系统研究、严密论证,确保
“
一

体化
”
项目实施方案内容深度满足 《意见》和 《通知》)相关

要求。        ^
(二 )科学有序评估纳规。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会同

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,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
“
一

体化
”项目评估工作,与 国家

“
十四五
”
可再生能源发展规

划充分衔接,逐项论证明确
“一体化
”
项目立项条件、消纳

条件、建设规模、接入系统方案、配套电网工程等,在充分

征求相关电力企业意见基础上,于 12月 底前择优纳入本省

(区 、市)啦力规划。对于所选的第三方咨询机构)臊则上

应具备评估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风险、省级蛆网及
“一体化
”

项目新能源消纳水平的能力9

(三 )落实项目核准要求t各省缏能源主键部ri应规范

“一体化
”
项目核难 〈各案)审批程序,核准鹋对项目的各



类电源建设条件、电力负荷落实情况、项目接入和消纳条件、

长期送龟协议、电价水平与交易机制等关键因素进行再评

估、再核实、再把关分并作为项目核准的重要前置条件,可

按照
“
成熟一批、推动一批

”
的模式分批核准,并报国家能

源局各案,通过分步实施,避免出现因建设规模与规划方案

不符导致的严重弃电现象。
“一体化
”
项目建凝内容发生变

更的)应依照有关规定)以书面形式向原项目核准机关提出

变更申请。

(四 )统筹推动开工建设。
“
一体化
”项目投资主体应

按照国家关于项目开工管理的要求,落实项目开工建设条件

和质监注册后再行施工,确保项目建设运行环保、安全和项

目质量效益,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进行项日验

收。
“
一体化
”
项目的设计、施工、安装和监理等工作应根

据项目特征由国家规定具各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。项日采用

的关键设各应符合国家相应产品准入标准和检测认证要求。

(五 )细化并网运行管理。
“
一体化
”
项目并网应符合

国家及行业相关技术标准,满足电网安全、稳定运行要求。

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会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,组织电网

企业并征求发龟企业、第三方主体等意见,细化
“
一体化
”

项日并网标准、流程、时限等相关细则,确保项目并网运行

规范有序。对于满足并网要求的
“
一体化
”
项目9由电网企

业予以并网;对于尚不满足并网要求的
“
一体化
”
项目,中

网企业应提出具体要求,具备条件后予以并网。
“一体化
”

项日业主应与电网企业协商约定并网运行管理权利和义务,

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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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相应
日应根据系

指令,提供

发样能源行业在巩圃拓

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作用,优先考虑并盥

项日。

(七 )鼓励重欠创新示范。备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在确

保安金前 需求为导向,优先考虑含光热发电, 售虱苗邕

能、抽汽蓄能、电化学储能、压缩空

型储能示范的
“
一体化
”
项目。积极

规划、建设、运行各个阶段实现统筹

充分发挥虚拟电厂调节作用,积极推进一体化智
慧联

系统集成管理体制和商业模式。

四、监测监管

(一 )“一体化
”
项目必须符合电力行业相关政策、规

范、标准,满足有关环保、安全等要求,严禁借
“
一体化
”

项目名义为违规电厂转正、将公用电厂转
为自各电厂、拉专

线、逃避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行为。

(二 )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应积极建设所辖区内
“
一体

化
”顼目管理平台。建立项目建设、运行信息

的统计报送机

制9细化项目信息汇总、动态监测,定期向国
家能源局报送

项目纳规、核准、建设、运行等推进情
况。

(二 )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负责业务领域内所有
“
一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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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国家电网有限公司、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内蒙古电力

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,中 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、中七二il大唐集RI有眼

公司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中

国长汪三峡簌团有限公司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贵任公司1中 时国

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电力规划设计总院、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、

回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陆有限公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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